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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特定

条件（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确定换入

资产成本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换入资产成本等于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以下称之为“方法

一”）；第二种方法，换入资产成本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

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加上支付的补价（减去收到的补价）（以

下称之为“方法二”）。显然，当交易双方进行等价交换时，分别

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二确定的结果完全相同。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交易双方

进行非等价交换时，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二确定的结果并不相

同，那么，应该采用哪一种方法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

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

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用方法二确定

换入资产的成本。显然，方法二既适用于等价交换的情形又适

用于非等价交换的情形。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换

入资产的成本又该如何确定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六条和第八条的规定，未能同时

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换入资产的成本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存货的

计价方法及相关账务处理

李现宗 张永国渊教授冤

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 450015冤

【摘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存货的计价具有特殊性，本文拟通过实例，详细说明在不同情况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换入存货的计价问题，并进行了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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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7 （1）

完全成本法下的税前利润=遇原喻=玉原域原喻 （2）

其中，1=玉=销售收入；4+8=喻=本期发生的全部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剔除（1）式和（2）式中的相同部分即

销售收入和本期发生的全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剩下的即为3、7和域，那么这三项就有可能是造成两种方法税

前利润差异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如下：

3为变动生产成本=销售数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 （3）

7为固定制造费用=本期发生的全部固定制造费用（4）

域为本期销售成本=芋垣郁原吁

其中：芋为期初存货成本=期初存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

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郁为本期生产成本=本期生产量伊

（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吁为期末存货成

本=期末存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由此可见：

域为本期销售成本=（期初存货量垣本期生产量原期末存

货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垣（期初存货量垣本期生产量原期末

存货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

本垣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5）

通过比较（3）、（4）、（5）三式，剔除相同部分即“本期销售

量伊单位变动生产成本”，那么剩下的即为7（本期发生的全部

固定制造费用）和“本期销售量伊单位固定制造费用”两项，这

两项即为两种方法下产生税前利润差异的原因。在变动成本

法下计入当期损益的为当期发生的全部固定制造费用，而在

完全成本法下计入当期损益的为当期销售的产品应负担的固

定制造费用，这样，完全成本法比变动成本法就多减了“期初

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原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

部分。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变动的规律：

一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越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两种方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一致。

二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跃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完全成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小于变动成

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

三是当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约期末存货吸收的

固定制造费用时，完全成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大于变动成

本法计算出的税前利润。

由此可见，两种方法下税前利润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

于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方式不同，具体来说是由于期初存

货释放的固定制造费用和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不同

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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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加上支付的补价（减去收到的补

价）（以下称之为“方法三”）。

笔者认为换入存货的成本应在上述一般方法确定的成本

的基础上减去应确认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拟通过案例详细说

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存货的计价方法。

一、等价交换

1援 以固定资产换入存货。

例1：甲企业以一台不需用设备从另外一家公司换入一批

原材料。换出设备的原值为100 000元，已提折旧20 000元，已

提减值准备5 000元，该设备公允价值为80 000元。换入原材

料的公允价值（即不含税售价）为80 000元，增值税税率为

17%，对方据此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原材料的售价为

8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3 600元，价税合计93 600元。双方约

定由甲企业支付对方补价13 600元（会计分录中的金额单位

省略，下同）。

（1）假设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二（或方法一），

甲企业的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清理75 000，累计折旧

20 00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 000；贷：固定资产100 000。借：原

材料8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600；

贷：固定资产清理80 000，银行存款13 600。借：固定资产清

理5 000；贷：营业外收入5 000。

（2）假设该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三，甲企业的

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清理75 000，累计折旧20 000，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5 000；贷：固定资产100 000。借：原材料75 000

（75 000+13 600-13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13 600；贷：固定资产清理75 000，银行存款13 600。

2援 以存货换入存货。

例2：甲企业以自己生产的A产品从另外一家公司换入一

批原材料B。换出A产品的生产成本为50 000元，公允价值（不

含税售价）为70 000元，据此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A产品

的售价为70 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1 900元，价税合计81 900

元。换入原材料B的公允价值（不含税售价）为80 000元，收到

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B材料的售价为80 000元，增

值税税额为13 600元，价税合计93 600元。双方约定由甲企业

支付对方补价11 700元。

（1）假设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二（或方法一），

甲企业的会计分录为：借：原材料80 0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13 600；贷：主营业务收入70 0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银行存款11 700。借：

主营业务成本50 000；贷：库存商品50 000。

（2）假设该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三，甲企业的

会计分录为：借：原材料60 000（50 000+11 900+11 700-

13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600；贷：库

存商品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

银行存款11 700。

二、非等价交换

1援 以固定资产换入存货。

例3：承例1，只是将双方约定的补价改为10 000元。

（1）假设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二，甲企业的会

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清理75 000，累计折旧20 000，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5 000；贷：固定资产100 000。借：原材料76 400

（80 000+10 000-13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13 600，贷：固定资产清理80 000，银行存款10 000。借：固

定资产清理5 000；贷：营业外收入5 000。

（2）假设该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三，甲企业的

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清理75 000，累计折旧20 000，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5 000；贷：固定资产100 000。借：原材料71 400

（75 000+10 000-13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13 600；贷：固定资产清理75 000，银行存款10 000。

2援 以存货换入存货。

例4：承例2，但不支付补价。

（1）假设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二，甲企业的会

计分录为：借：原材料68 300（70 000+11 900-13 6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600；贷：主营业务收入

7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借：主

营业务成本50 000；贷：库存商品50 000。

（2）假设该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采用方法三，甲企业的

会计分录为：借：原材料48 300（50 000+11 900-13 6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600；贷：库存商品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

三、分析及结论

以存货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确

定交易双方的补价时，应考虑该存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

明的增值税税额，根据该存货的价税合计金额来确定交易双

方的补价，而不能只根据其公允价值（不含税售价）确定交易

双方的补价。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能够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无论是等价交换还是

非等价交换均可采用方法二。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方法一和

方法二均可使用，两种方法的结果相同。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采用账面价值模式确定换入

资产的成本，无论是否是等价交换均可采用方法三。考虑换入

存货成本计量的特殊性后，确定换入存货成本的两种方法用

公式表示如下：

1援 方法二（公允价值模式）。换入存货的成本=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支付的补价（-收到的补价）

-增值税进项税额。

2援 方法三（账面价值模式）。换入存货的成本=换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支付的补价（-收到的补价）

-增值税进项税额。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采用方法二时，如果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则

视为等价交换，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等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

值加上收到的补价（减去支付的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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